


附件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文书格式
行政处罚信息摘要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十四师市监处罚〔2025〕17 号

	
行政处
罚当事
人基本 情况
	个人
	姓名（名称）
	/

	
	
	注册号
	/

	
	单位
	名称
	新疆众聚新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91659009MAC96C299C

	
	
	法定代表人（负 责人）姓名
	肖春权

	违法行为类型
	生产污染物含量超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限
量的食品

	行政处罚内容
	1.没收违法所得 660 元；
2.没收已定量装原香花生油 37 瓶 165 升。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2025 年 6 月 25 日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十四师市监处罚〔2025〕17 号


当事人：新疆众聚新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9MAC96C299C	 住所：新疆昆玉市昆泉镇团结路 7-12-1 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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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26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上 海微谱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对当事人生产的原香花生油进行食品 安全监督抽检，2024年8月28日，我局收到上海微谱检测认证有 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 ( №:SH2024052122），检验报告显示“经 抽样检验，苯并[a]芘项目不符合GB276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我局于2024年9月26日进行立案调查， 2024年11月21日调查终结，于2024年12月2日将该案移送给第十 四师公安局，并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七十 七条的规定进行结案处理。2024年12月13日，我局收到《和田垦 区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2025年1月20日，经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和田垦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和田垦区公安局说明的不立案 理由成立。
2025年1月23日，我局重新对该案进行立案调查。
2024年7月26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上 海微谱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对当事人生产的原香花生油进行食品 安全监督抽检。现场完成已定量装的原香花生油抽样1批次，样 品数量为6瓶（含备样数量3瓶），生产日期为2024年3月8 日。抽 检过程符合《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2024年8月28日，我局收到上海微谱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出具 的检验报告 ( №:SH2024052122）1份，检验报告显示该批次原香 花生油样品数量为6瓶，其中备样数量为3瓶，检验项目为酸价 (
法定代表人： 肖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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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H）、 过氧化值 、苯并 [a]芘 、 黄 曲霉毒 素B1 等 8项 。按 照 GB276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的要求， 苯并[a]芘项目的标准指标为≤ 10㎍/kg，实测值为61.1㎍/kg， 不符合GB276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要 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2024年8月28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检验报告 , 2024年9月5 日，当事人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提 出复检申请。2024年9月5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 受理当事人复检申请，并出具《受理通知书》（No.BCJ-2024-005 ), 确定南京海关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为复检机构， 出具《复 检机构确认通知书》， 由检验机构上海微谱检测认证有限公司把 备用样品邮寄至复检机构。复检机构使用备用样品进行检验，出 具检验报告，2024年9月23日，我局收到复检机构南京海关动植 物与食品检测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FF24-10640）1份，报告显 示该批次原香花生油样品数量为3瓶，无备样，检验项目为苯并 （a）芘，按照GB276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 限量》的要求，苯并（a）芘项目的标准指标为≤ 10㎍/kg，实测 值为69.3㎍/kg，不符合GB276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中污染物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依据《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复 检机构应当自收到备份样品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提交复检结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与复检机构对时限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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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的，从其约定。复检机构出具的复检结论为最终检验结论。 … …”的规定，复检结论为最终检验结论。
本次抽检由检验机构工作人员从当事人食品生产成品库待 销产品中随机抽取，样品数量包含检验样品和复检样品，符合《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二款“抽样人员可以从 食品经营者的经营场所、仓库以及食品生产者的成品库待销产品 中随机抽取样品，不得由食品生产经营者自行提供样品。”、第三 款“抽样数量原则上应当满足检验和复检的要求。”的规定。检 验机构和复检机构检验标准均为GB276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该标准现行有效，符合食品安全抽样检 验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应当采用食 品安全标准规定的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没有食品安全标准的， 应当采用依照法律法规制定的临时限量值、临时检验方法或者补 充检验方法。”的规定。
经查，当事人生产并已定量装的原香花生油未张贴产品标签 、无生产日期，经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清点并由当事人受托人任* 确认， 已定量装的原香花生油共549瓶，其中规格为4升/瓶的原 香花生油108瓶，共432升（4升/瓶*108瓶）；规格为4.5升/瓶的 原香花生油共404瓶，共1818升（4.5升/瓶*404瓶）；规格为约5 升/瓶的原香花生油共37瓶，该产品因每瓶内灌装量不一致，经 当事人受托人任*现场确认，这37瓶原香花生油共计165升。
经查，当事人生产区域4号成品罐中的原香花生油还未灌装 , 因罐身无刻度、无容积标识，经当事人受托人任*现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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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内尚处于成品罐储存阶段的原香花生油总量为4500升。当事人 称4号成品罐中的4500升原香花生油，为2024年2月6日和2024年3 月8日两批次混装储存，经调查当事人的生产流程，予以采信。
当事人称，上述原香花生油分别于2024年2月6日和2024年3 月8日分两批次生产，称抽检的原香花生油为2024年3月8 日生产 , 包装的规格为约5升/瓶。规格为4升/瓶和4.5升/瓶的原香花生 油为2024年2月6日生产。当事人提供了《众聚新粮油安全生产关 键点控制记录》《投料记录表》《产品出厂检验记录表》、和田地 区质量与计量检测所出具的《检验报告单》，因当事人不能提供 各批次完整的产品生产记录，已定量装的原香花生油无食品标签 、无生产日期，无法区分上述已定量装原香花生油为两生产批次 , 无法确定两批次的生产数量及规格，对当事人已定量装的油为 两个不同生产批次的陈述不能采信。 因后续没有对当事人所述 2024年2月6 日生产批次的油进行再抽检，对规格为4升/瓶和4.5 升/瓶的已定量装原香花生油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无法认定。
当事人原香花生油的生产流程为：原料筛选——投料——蒸 炒锅蒸炒——原料压榨——半成品沉淀和过滤——4号成品罐储 存——定量装。
当事人收到检验报告后，立即停止生产经营活动，对苯并[a] 芘项目不符合GB276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 量》的情况进行排查，原因为2024年3月8日生产过程中，蒸炒锅 传送电机故障，导致蒸炒锅内花生米（约250公斤）蒸炒时间过 长，原料温度比正常生产需要的温度偏高导致。事后当事人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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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故障传送电机，对员工进行培训，要求严格落实生产过程控 制制度。至今当事人未再进行过试生产，也不能提交故障排除后 油品是否合格的检验检测报告。
经查，当事人注册的商标还未得到核准，因此当事人生产的 原香花生油未贴产品标识，没有上市销售。上海微谱检测认证有 限公司在当事人生产场所进行食品抽检时，抽检食品规格为5升/ 瓶，当事人按照生产成本计算单品价格，以110元/瓶的价格向抽 检机构收取费用， 因此当事人生产的原香花生油折算为单价22 元/升。
综上，当事人生产的原香花生油产品总量为6915升（432升 +1818升+165升+4500升）， 已定量装的违法的产品货值金额4290 元（165升*22元/升+660元），违法所得660元（6瓶*110元/瓶）。
在该案办理期间，我局执法人员到厂指导合规生产，当事人 陈述可以通过措施解决现有原香花生油中苯并[a]芘超标的问题
。当事人使用特定配方去除产品中的苯并[a]芘后， 自行取样邮 寄至其合作的企业检验，经多轮调整配方，苯并[a]芘值仍无法 达到符合GB276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的要求。
经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2022 ), 苯并[a]芘为该标准界定的污染物范围，其在油脂及其制品中 的限量指标为10 μg/kg。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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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4 年 8 月 28 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营业执 照、食品生产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各 1 份，证明当事人的 主体资格；
2.2024 年 8 月 28 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法定代 表人肖春权的身份证复印件 1 份，证明当事人法定代表人的身份 信息；
3.2024 年 8 月 28 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总经理 肖**的身份证复印件 1 份，证明当事人总经理的身份信息；
4.2024 年 8 月 26 日，上海微谱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出具的检 验报告 ( №:SH2024052122 ）1 份，证明当事人生产的原香花生 油苯并[a]芘项目不符合GB276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中污染物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的事实；
5.2024 年 8 月 28 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的现场笔录 1 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情况及当事人食品生产情况；
6.2024 年 8 月 28 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生产场所 进行监督检查并依法拍摄的现场检查照片及产品照片 22 张，证 明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生产场所进行监督检查及当事人已定  量装的原香花生油外包装无标识标签的事实；
7.2024 年 8 月 28 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的当事人《众 聚新粮油成品出厂检验记录》《众聚新粮油成品出厂检验报告》 《出厂检验抽样留样记录》《众聚新粮油销售台账》复印件各 1  份，证明当事人生产的原香花生油出厂检验及销售情况
7
8.2024 年 9 月 2 日，当事人提交的整改报告 1 份，证明当 事人分析原香花生油苯并[a]芘项目不符合GB2762-2022《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要求的原因并制定整改措施的 事实；
9.2024 年 9 月 16 日，当事人提交的授权委托书 1 份，证明 当事人授权销售部经理任*（身份证号码：4129******0512）配 合我局案件调查并签收相关法律文书的事实；
10.2024 年 9 月 22 日，当事人提交的油瓶情况说明 1 份，
证明当事人采购 2 种不同规格的油瓶并已定量装 3 种规格的原香 花生油的事实；
11.2024 年 9 月 18 日，复检机构南京海关动植物与食品检 测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FF24-10640）1 份，证明经复检原香花 生油中的检验项目苯并（a）芘不符合GB2762-2022《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的要求的事实；
12.2024 年 10 月 9 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受托 人任*的身份证复印件 1 份，证明当事人受托人的身份信息；
13.2024 年 10 月 9 日，当事人提供的《众聚新粮油公司岗 位表》《食品安全总监任命书》各 1 份，证明当事人公司人员分 工情况；
14.2024 年 10 月 9 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受托人 任*进行第一次询问调查并制作的询问笔录 1 份，证明当事人生 产污染物含量超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限量的食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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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24 年 10 月 15 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生产场 所的原香花生油进行现场核实并制作的现场笔录 1 份，证明当事 人生产的污染物限量超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原香花生油的数  量；
16.2024 年 10 月 28 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受托人 任*进行第二次询问调查并制作的询问笔录 1 份，证明当事人核 实生产污染物限量超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数量的事实；
17.2024 年 12 月 2 日，我局依法向第十四师公安局发送的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十四师市监涉罪移〔2024〕501 号）1 份，证明我局向司法机关移送案件的事实；
18.2024 年 12 月 9 日，和田垦区公安局出具的《受案登记 表》和《受案回执》各 1 份，证明和田垦区受理我局移送的案件 的事实；
19.2024 年 12 月 12 日，和田垦区公安局向我局送达的《不 予立案通知书》（和垦公（治）不立字〔2024〕15 号）1 份，证 明公安机关审查认为当事人没有犯罪事实，对我局移交的案件不 予立案的事实；
[bookmark: _GoBack]20.2025 年 1 月 2 日，我局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田垦区人 民检察院发送的《关于新疆众聚新粮油有限责任公司涉嫌生产污 染物含量超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限量的食品案的立案监督申请》
1 份，证明我局申请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不予立案一事进行立案 监督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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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25 年 1 月 20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田垦区人民检 察院向我局送达的《不立案理由审查意见通知书》（兵和田垦检 不立审〔2025〕1 号）1 份，证明检察机关经审查同意公安机关 不予立案理由的事实。
以上证据材料均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均由当事人总经理肖** 和受托人任*签字、摁手印、盖章确认，符合法定形式。
案件办理过程中，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询问调查时均告知 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 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 申辩。 2025 年 6 月 17 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第十四师 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十四师市监罚告〔2025〕26 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 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自收到告知 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进行陈述、 申辩。
本局认为， 当事人生产苯并 [a]芘项目不符合GB276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要求的原香花生油的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 “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 (  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 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 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 …”的规定，构成 生产污染物含量超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限量的食品的违法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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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 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 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 吊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 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 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的 规定，本局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 涉案产品，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中国市场监管报》（2019年12月5日 A8版）《食品中污染 物苯并[a]芘解读》文章显示，苯并[a]芘是一种多环芳香族碳氢 化合物（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简称PAHs），世 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把苯并[a]芘列为“令人类患 癌”的物质。苯并[a]芘是目前已知的20多种致癌性多环芳烃中 最具有代表性、国际公认的强致癌物质之一。
当事人在收到抽检不合格检验报告后，立即停止生产经营活 动，查找抽检不合格的原因，提交整改报告。当事人生产的两批 次油属于试生产，因当事人申请的商标未审批通过，其生产的产 品暂存于生产场所，未对外销售，违法行为无危害后果和社会影 响。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未发现当事人行政 处罚信息，属于首次违法。当事人在本案调查过程中，积极配合 我局执法人员调查，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基于行政处罚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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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罚相当、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综合裁量、包容审慎的原则， 依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 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 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 … …”的规定，以及《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 规定》第十七条第二项“ … …（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 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 …”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生产 污染物含量超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限量的食品的违法行为给予 减轻行政处罚裁量。
因4号成品罐内原香花生油尚处于储存阶段，不属于成品， 当事人应当对该罐内4500L原香花生油采取去除污染物措施，并 经监督抽检合格后方能作为食品销售。
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 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 … …减轻行政处罚 是指适用法定行政处罚最低限度以下的处罚种类或处罚幅度。包 括在违法行为应当受到的一种或者几种处罚种类之外选择更轻 的处罚种类，或者在应当并处时不并处；也包括在法定最低罚款 限值以下确定罚款数额。… …”的规定，我局决定没收当事人违 法所得、没收已定量装的37瓶165升原香花生油，不予罚款。
综上，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现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660元；
2.没收已定量装原香花生油37瓶165升。
请于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的缴款识别码到指定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没款。逾期不缴纳违法所得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第十四师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田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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